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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乙类大型医用设备评审细则（2025年版）-腹腔内窥镜手术器系统

申请单位：

评审
内容

公立医疗机构评审指标和评分标准 社会办医评审指标和评分标准
得分

评审指标 综合性医疗机构 专科医疗机构 评审指标 评分标准

1. 功 能 定

位

*1.1 集医疗、科研、教学为一体的三

级综合性或专科医院（满分 4 分）

□三级甲等医院（得 4 分）

□三级乙等医院（得 3 分）

□三级甲等医院（得 4 分）

□三级乙等医院（得 3 分）

*三级综合性或专科医

院（满分 4 分）
□三级医院（得 4 分）

1.2 提供高水平疑难病症、急危重症

的诊断、治疗及评估，特别是泌尿外

科、胸外科、心脏外科、普通外科，

妇科等专业（满分 4 分）

□国家级医学中心（得 4 分）

□省级医学中心（得 3 分）

□国家级或省级医学中心分

中心（得 2 分）

□国家级医学中心（得 4 分）

□省级医学中心（得 3 分）

□国家级或省级医学中心分

中心（得 2 分）

此项不考察

1.3 相关专业质控中心（泌尿外科、

胸外科、心脏外科、普通外科、妇科

等）（满分 4 分）

□国家级（得 4 分）

□省级（得 3 分）

□市级（得 2 分）

□普通学科（得 1 分）

□国家级（得 2 分）

□省级（得 3 分）

□市级（得 2 分）

□普通学科（得 1 分）

此项不考察

1.4 编制床位数（张）（满分 5 分 ）

□＞1500（得 5 分）

□800<床位数≤1500（得 4

分）

□500<床位数≤800（得 3 分）

□<500（得 0 分）

□＞800（得 5 分）

□500<床位数≤800（得 4 分）

□300<床位数≤500（得 3 分）

□<300（得 0 分）

此项不考察

1.5 相关专业（泌尿外科、胸外科、

心脏外科、普通外科、妇科等）具有

较强的人才培养能力（满分 4 分）

□具有博士导师（得 4 分）

□具有硕士导师（得 3 分）

□相关专业教学实习医院（得

2 分）

□具有博士导师（得 4 分）

□具有硕士导师（得 3 分）

□相关专业教学实习医院（得

2 分）

此项不考察



— 2 —

评审
内容

公立医疗机构评审指标和评分标准 社会办医评审指标和评分标准
得分

评审指标 综合性医疗机构 专科医疗机构 评审指标 评分标准

2. 临 床 服

务需求

2.1 上一年门急诊人次（万）（满分

4 分）

□>150 万（得 4 分）

□100 万<人次≤150 万（得 3

分）

□30 万<人次≤100 万或新建

机构（得 2 分）

□>120 万（得 4 分）

□80 万<人次≤120 万（得 3

分）

□20 万<人次≤80 万或新建

机构（得 2 分）

此项不考察

2.2 上一年住院人次（万）（满分 4

分）

□＞4 万（得 4 分）

□2 万<人次≤4 万（得 3 分）

□1 万<人次≤2 万或新建机

构（得 2 分）

□＞2 万（得 4 分）

□1 万<人次≤2 万（得 3 分）

□0.6万<人次≤1万或新建机

构（得 2 分）

2.3 年手术量（万）（满分 4 分）

□＞2 万（得 4 分）

□1.5 万<手术量≤2 万（得 3

分）

□1万<手术量≤1.5万或新建

机构（得 2 分）

□＞1.5 万（得 4 分）

□1 万<手术量≤1.5 万（得 3

分）□0.5 万<手术量≤1 万或

新建机构（得 2 分）

*2.4 相关专科开展腔镜手术时间超

过 3 年(满分 4 分)

□满 3 年（得 4 分）

□新建机构（得 2 分）

□满 3 年（得 4 分）

□新建机构（得 2 分）

*相关专科开展腔镜手

术时间超过3年(满分4

分)

□满 3 年（得 4 分）

□新建机构（得 3 分）

*2.5 相关专科开展腔镜手术量占年

手术量 1/3 以上（满分 4 分）

腔镜手术量

□>1/3 且＞0.6 万（得 4 分）

□>1/3 且 0.5 万<腔镜手术≤

0.6 万（得 3 分）

□>1/3 且 0.3 万<腔镜手术≤

0.5 万或新建机构（得 2 分）

腔镜手术量

□>1/3 且＞0.5 万（得 4 分）

□>1/3 且 0.3 万<腔镜手术≤

0.5 万（得 3 分）

□>1/3且0.15万<腔镜手术≤

0.3 万或新建机构（得 2 分）

*相关专科开展腔镜手

术量占年手术量 1/3 以

上（满分 5 分）

□＞1/3（得 5 分）

□新建机构（得 2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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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
内容

公立医疗机构评审指标和评分标准 社会办医评审指标和评分标准
得分

评审指标 综合性医疗机构 专科医疗机构 评审指标 评分标准

3. 技 术 条

件

3.1 具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中医药

主管部门核准登记的泌尿外科、胸外

科、心脏外科、普通外科、妇科等相

关诊疗科目，且学科实力强（满分 4

分）

□相关专业主持获得省部级

二等及以上科技成果奖（每个

得 2 分）

□相关专业主持获得省部级

三等科技成果奖或主持获得

地市厅级科技成果奖（每个得

1 分）

□相关专业主持获得省部级

二等及以上科技成果奖（每个

得 2 分）

□相关专业主持获得省部级

三等科技成果奖或主持获得

地市厅级科技成果奖（每个得

1 分）

具有卫生健康行政部

门或中医药主管部门

核准登记的泌尿外科、

胸外科、心脏外科、普

通外科、妇科等相关诊

疗科目（满分 4 分）

□有（得 4 分）

3.2 相关专科开展临床诊疗工作 10

年以上（满分 4 分）
□符合（得 4 分） □符合（得 4 分） 此项不考察。

3.3 相关专科床位数具有一定规模

（满分 4 分）

□＞300 张（得 4 分）

□200<床位数≤300 张（得 2

分）

□100<床位数≤200 张（得 1

分）

□＞200 张（得 4 分）

□100<床位数≤200 张（得 1

分）
此项不考察。

3.4 具有对手术设备的机械、电子等

故障以及术中意外情况等突发事件

的处理能力与应急预案（满分 3 分）

□有（得 3 分） □有（得 3 分）

具有对手术设备的机

械、电子等故障以及术

中意外情况等突发事

件的处理能力与应急

预案。（满分 5 分）

□有（得 5 分）

3.5 医疗机构管理制度健全，具有全

面的医疗质量管理方案，执行记录完

整（满分 3 分）

□制度、方案健全，记录完整

（得 3 分）

□制度、方案健全，记录不完

整（得 1 分）

□制度、方案健全，记录完整

（得 3 分）

□制度、方案健全，记录不完

整（得 1 分）

医疗机构管理制度健

全，具有全面的医疗质

量管理方案，执行记录

完整（满分 5 分）

□制度、方案健全，记录

完整（得 5 分）

□制度、方案健全，记录

不完整（得 3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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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
内容

公立医疗机构评审指标和评分标准 社会办医评审指标和评分标准
得分

评审指标 综合性医疗机构 专科医疗机构 评审指标 评分标准

4. 配 套 设

施

*4.1 具备应急抢救设备（满分 1 分）□具备（得 1 分） □具备（得 1 分）
*具备应急抢救设备

（满分 3 分）
□具备（得 3 分）

*4.2 满足洁净手术室标准和数字化

手术室整体要求（满分 1 分）

□洁净手术室（得 0.5 分）

□数字化手术室（得 0.5 分）

□洁净手术室（得 0.5 分）

□满足数字化手术室（得 0.5

分）

*满足洁净手术室标准

和数字化手术室整体

要求（满分 5 分）

□洁净手术室（得2.5分）

□数字化手术室（得 2.5

分）

*4.3 具备计算机断层扫描仪（CT）、

磁共振成像设备（MRI）和医学影像

图像管理系统（满分 1 分）

□具备（得 1 分） □具备（得 1 分）

*具备计算机断层扫描

仪（CT）、磁共振成像

设备（MRI）和医学影

像图像管理系统（满分

5 分）

□具备计算机断层扫描

仪（CT）、磁共振成像

设备（MRI）和医学影像

图像管理系统（得 5 分）

*4.4 具备开展腔镜手术的常规设备，

具有对相关手术设备日常维护的技

术条件与管理能力（满分 1 分）

□具备相应常规设备（得 0.5

分）

□具备设备日常维护持术条

件与管理能力（得 0.5 分）

□具备相应常规设备（得 0.5

分）

□具备设备日常维护持术条

件与管理能力（得 0.5 分）

*具备开展腔镜手术的

常规设备，具有对相关

手术设备日常维护的

技术条件与管理能力

（满分 5 分）

□具备相应常规设备（得

2.5 分）

□具备设备日常维护持

术条件与管理能力（得

2.5 分）

*4.5 具备完善的医疗设备质控体系、

硬软件设备和信息化管理系统（满分

1 分）

□具备完善的医疗设备质控

体系、硬软件设备（得 0.5 分）

□具备医疗设备质控信息化

管理系统。（得 0.5 分）

□具备完善的医疗设备质控

体系、硬软件设备（得 0.5 分）

□具备医疗设备质控信息化

管理系统。（得 0.5 分）

*具备完善的医疗设备

质控体系、硬软件设备

和信息化管理系统（满

分 5 分）

□具备完善的医疗设备

质控体系、硬软件设备

（得 2.5 分）

□具备医疗设备质控信

息化管理系统。（得 2.5

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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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
内容

公立医疗机构评审指标和评分标准 社会办医评审指标和评分标准
得分

评审指标 综合性医疗机构 专科医疗机构 评审指标 评分标准

5. 专 业 技

术人 员资

质和能力

*5.1 从事相关临床诊疗工作的临床

医师不少于 10 人（满分 6 分）

□＞20 人（得 6 分）

□15<人数≤20 人（得 3 分）

□10<人数≤15 人（得 2 分）

□＞20 人（得 6 分）

□15<人数≤20 人（得 3 分）

□10<人数≤15 人（得 2 分）

*从事相关临床诊疗工

作的临床医师不少于

10 人（满分 10 分）

□＞20 人（得 10 分）

□15<人数≤20 人（得 8

分）

□10<人数≤15 人（6 分）

*5.2 从事相关临床诊疗工作高级技

术职称医师不少于 3 人（满分 6 分）

□＞10 人（得 6 分）

□5<人数≤10 人（得 4 分）

□3<人数≤5 人（得 2 分）

□＞10 人（得 6 分）

□5<人数≤10 人（得 4 分）

□3<人数≤5 人（得 2 分）

*从事相关临床诊疗工

作高级技术职称医师

不少于 3 人（满分 10

分）

□＞10 人（得 10 分）

□5<人数≤10 人（得 8

分）

□3<人数≤5人（得6分）

*5.3 学科负责人应当从事相应专业

工作 10 年以上，具备高级临床专业

技术职称（满分 5 分）

□＞5 人（得 5 分）

□3-5 人（得 3 分）

□1-3 人（得 2 分）

□＞5 人（得 5 分）

□3-5 人（得 3 分）

□1-3 人（得 2 分）

*专科负责人应当从事

相应专业工作 10 年以

上，具备高级临床专业

技术职称（满分 6 分）

□满足 1 人（得 6 分）

*5.4 经过腔镜手术相关知识和技能

培训，能够独立熟练完成本专科绝大

部分腔镜下高难手术和标准开放手

术，具备独立处理紧急手术并发症的

能力医师（满分 6 分）

□＞10 人（得 6 分）

□5-10 人（得 3 分）

□＞10 人（得 6 分）

□5-10 人（得 3 分）

经过腔镜手术相关知

识和技能培训，能够独

立熟练完成本专科绝

大部分腔镜下高难手

术和标准开放手术，具

备独立处理紧急手术

并发症的能力医师（满

分 10 分）

□＞10 人（得 10 分）

□5-10 人（得 6 分）

*5.5 具有设备维护、维修的医学工程

保障人员 2 名并具用相应技术实力

（满分 2 分）
□满足（得 2 分） □满足（得 2 分）

*具有设备维护、维修

的医学工程保障人员 2

名并具用相应技术实

力（满分 3 分）

□满足（得 3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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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
内容

公立医疗机构评审指标和评分标准 社会办医评审指标和评分标准
得分

评审指标 综合性医疗机构 专科医疗机构 评审指标 评分标准

6. 质 量 保

障

6.1 具有健全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障

体系，具有健全的管理制度（满分 2

分）

□制度、方案、体系健全（得

2 分）

□有制度、方案、体系但不健

全（得 1 分）

□制度、方案、体系健全（得

2 分）

□有制度、方案、体系但不健

全（得 1 分）

具有健全的质量控制

和质量保障体系，具有

健全的管理制度（满分

3 分）

□制度、方案、体系健全

（得 3 分）

□有制度、方案、体系但

不健全（得 2 分）

6.2 具有手术治疗不良反应和疗效评

价机制（满分 1 分）
□有（得 1 分） □有（得 1 分）

具有手术治疗不良反

应和疗效评价机制

（满分 2 分）

□有（得 2 分）

6.3 具有相关安全事件的应急机制、

处理能力）（满分 1 分）
□有（得 1 分） □有（得 1 分）

具有相关安全事件的

应急机制、处理能力

（满分 2 分）

□有（得 2 分）

6.4 具有健全的设备使用前培训及临

床实践机制（满分 1 分）
□有（得 1 分） □有（得 1 分）

具有健全的设备使用

前培训及临床实践机

制（满分 1 分）

□有（得 1 分）

7.医疗事

故发生情

况

上一年度和本年度未发生医疗事故

（满 3 分）

□未发生医疗事故 得 3 分 □未发生医疗事故 得 3 分

医疗事故发生情况

□未发生医疗事故 得

3 分

发生 1 起二级医疗事故扣 1

分；发生 1 起一级乙等医疗事

故扣 2 分；发生 1 起一级甲等

医疗事故扣 3 分

发生 1 起二级医疗事故扣 1

分；发生 1 起一级乙等医疗事

故扣 2 分；发生 1 起一级甲等

医疗事故扣 3 分

发生 1 起二级医疗事

故扣 1 分；发生 1 起一级

乙等医疗事故扣 2 分；发

生 1 起一级甲等医疗事

故扣 3 分

8. 公 立 医

院负债率
公立医院负债率（满分 3 分）

□＜40% 得 3 分 □＜40% 得 3 分

此项不考察

□≥40%＜60% 扣 1 分 □≥40%＜60% 扣 1 分

□≥60%＜80% 扣 2 分 □≥60%＜80% 扣 2 分

□≥80% 扣 3 分 □≥80% 扣 3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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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
内容

公立医疗机构评审指标和评分标准 社会办医评审指标和评分标准
得分

评审指标 综合性医疗机构 专科医疗机构 评审指标 评分标准

评审意见汇总 符合 票 □不符合 票

得分：

专家签字：

时间： 年 月 日

评分说明：

1.带*号项任一项不得分的视为不符合，得分率≥80%(新建医院≥70%)视为技术审查合格。

2.按照评审标准进行评分，每项得分最高分为满分，不能超过满分值。

3.扣分项的，扣完该项满分为止。


